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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SZ01 海政函〔2020〕571 号

海口市市政管理局
关于明确江东大道（二期）市政道路工程

项目移交接收单位的意见

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：

贵司《关于明确江东大道（二期）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移交接

收单位的请示》（海城建字〔2020〕326 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

函复如下：

根据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及部门职责，江东大道（二期）市政

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由我局负责接管，请贵司加快完成

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并按程序办理移交接管手续。

此意见。

海口市市政管理局

2020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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